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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

物业公司有无赔偿责任？
审完刑事部分后，法庭继续审理了附带民事部分。死者郑一平的妻子提出了82万元的赔偿请求，并要求黄所在物业公司———杭

州凯喜雅物业有限公司和黄书勇、王仁贵承担连带责任。
黄书勇和王仁贵除了提出赔偿数额过高外，没有其他表示，同时二人均说没有个人财产。
审理过程中，黄书勇突然“噗通”一声面向郑一平的妻子下跪，磕头，被法警制止。
而物业公司则明确表示不能接受郑妻的要求。物业公司提出，事发时，黄书勇并不在上班，不属于履行职务。物业公司为此出示了

一张请假条和一份考勤表，称黄书勇上午的确在上班，但下午请了假，请假条是黄亲笔签字的。
“那是伪造的。”郑妻的代理律师当庭反驳说，请假条是物业公司事后“补”的。此前，郑妻从保安室的墙上撕下了一张排班表，当天

黄书勇明显在当班。
无论是刑事部分，还是民事赔偿部分，法院均未当庭作出判决。

■见习记者江南通讯员潘彦良黄益忠

24年前，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人王某因琐事和
邻居发生口角，随后王某与其父一起将邻居殴打致
死。从那以后，王某化名吕某踏上了逃亡之旅。在这
过程中，他不但有了稳定的工作，还娶了老婆有了
孩子……正当王某觉得一切已经风平浪静时，温州
瓯海警方从口音中发现了端倪，将王某抓获。11月
30日晚，王某被押解回安徽。

见到民警心虚，口音暴露身份
11月30日，温州市瓯海区公安分局娄桥派出

所接到线索称，在娄桥工业区某五金有限公司内可
能藏匿着一名安徽籍的追逃对象，他身上可能背负
一桩命案。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以查居住证的名义进
行了暗访。11月30日10点多，该公司几名员工正在
宿舍楼三楼的一间房内看电视，民警林仁文在检查
时发现其中一男子形迹相当可疑，他见到民警后不
但躲躲闪闪，还借口上厕所拒绝接受检查。

林仁文不动声色继续进行检查，当男子快要走
出房门时，他顺势挡住了男子的去路，并要求出示
身份证。面对民警，男子急了，他声称自己姓吕，是
江西人，而身份证上也显示为“吕某”。

其他人都已经接受了检查，并无可疑之处。而
“吕某”的身份证信息也显示，他并非线索中所称的
安徽逃犯。难道是线索有误？应该不会……林仁文
想起了这位“吕某”见到警察时的惊慌表情，这个人
绝对有问题！

随后，民警对“吕某”开展了进一步询问，“吕
某”倒是对答如流，但他的“江西话”却越说越走样。
“分明是安徽话嘛！一个江西人为什么会说一口安
徽话？”“吕某”身上的疑点逐步增加。民警将其带回
派出所进一步调查。

在派出所，民警又从“吕某”的口中听出了另一
个破绽。他称，刚才正与江西老乡在看电视。而民警
在查居住证时就已经知道，刚才屋里的这些人大都
是安徽人。“吕某”竭力想摆脱自己与安徽的关系，
其中必然有隐情。温州警方随后联系了安徽省六安
市霍邱县警方。尽管已经过了24年，但霍邱警方还
是很快确认了“吕某”就是当年的杀人嫌犯王某。

为猪犯下命案，逃亡24年
“你是不是王……”在得到安徽警方确认后，温

州民警挑明了“吕某”的真实身份。王某知道，自己
再也躲不过了，竟然“嘿嘿”地笑了起来。痛快地说
出了24年前的那桩命案。

1986年12月7日，王某家饲养的猪跑到了邻
居陈某家的菜地里，一圈跑下来，大半块地上的作
物被毁了。陈某见状，一肚子的怨气都撒在了王家
父子身上。年轻气盛的王某岂能甘心被如此谩骂，
回家操了家伙，和父亲一起将陈某殴打致死，随后
便踏上了逃亡之旅。

说起这段长达24年的亡命生涯，王某感慨万
千。他说，当年第一站便跑到了江西，在那里娶了老
婆，生了女儿。由于当时户籍管理并不完善，因此他
为自己杜撰了一个“吕某”的身份，并在相关部门办
理了手续。

去年，王某和妻子离了婚，带着20岁的女儿到
温州打工。由于踏实肯干，温州的这家五金公司很
快就录用了他。王某说，本以为当年那事就这么过
去了，没想到被浙江警察看出了破绽。

我是江西人，不是安微人！

为了一头猪
杀了一个人
逃了廿四年

杭州物业保安打死业主案开庭
各方陈述呈现“罗生门”
法庭将再向警方调取证据

■本报记者余春红见习记者顾濛通讯员钟法

黄书勇是带着一副几乎要哭出来的表情被押上法庭受审的。

昨天，一度震惊杭州的景芳六区物业公司保安打死业主一案，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黄书勇就是那
个保安。

3个多小时的庭审中，对案件事实的调查是主要内容。检察院的指控、被告人的辩解、目击证人的证言、辩护人的辩
护，整个事件的经过及其部分细节在不同人口中的不同说法，法庭上俨然呈现出一个“ 罗生门”。

检察院：

保安和老乡一起打人致死
黄书勇，34岁，江西人。今年5月22日，他

到杭州景芳六区当保安。王仁贵，40岁，黄书勇
的老乡，是个体驾驶员。

检察院指控，今年7月18日，黄书勇在景
芳六区大门口上班。下午2点20分许，景芳六
区的业主郑一平来到小区南大门，想把自行车
停放在门口，遭到黄书勇的制止。二人遂发生
争吵和拉扯。此时，黄书勇的老乡王仁贵上前
帮忙，并一起对郑一平推搡和拳打脚踢，致使
郑倒地不起，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法医鉴定，郑一平系头面部遭钝性外力作
用致广泛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

在此后回答公诉人当庭讯问时，黄书勇
说，当天上午10点左右，老乡王仁贵打电话给
他，说中午要找他一起吃饭。中午，他和王仁
贵，还有同事张某3人一起在附近一家土菜馆
吃饭。期间他们喝了很多加饭酒。

“都喝多了。”王仁贵在庭上说。
大约下午1时许，3人吃完饭，返回景芳六

区保安岗亭。随后便发生了打架事件。
检察院认为，黄书勇伙同王仁贵殴打郑一

平致其死亡，应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

黄书勇：

是被害人先动手的
黄书勇被押上法庭时，表情痛苦，望向旁

听席的那一刻，几乎要哭出来。
“检察院指控的事实对不对？”审判长问。

良久，在审判长反复发问几次后，黄书勇说：
“是。”然而此后，黄书勇开始陈述的案发经过
却与检察院的指控并不一致。黄说：他和王仁
贵以及同事饭后返回保安岗亭。他打算换衣
服，把衣服脱下搭在肩上。同事张某坐下打瞌
睡，而老乡王仁贵去上厕所。

“谁是保安？”郑一平上来问停车费怎么缴。
黄书勇告诉他去找物业公司的经理，但是

郑没有离开，而是继续纠缠，由此开始引发口
角。此时，黄看到一辆自行车停放在进入小区
的大门中间，于是动手将车搬到门外。

“我也不知道这车是他的。”黄书勇说。但
是这一搬后，使得黄与郑之间的争吵升级为推
搡，因为自行车正是郑一平的。

“拉扯过程中，他先动手，后来我才打了他
肩上、脸上一拳。”黄书勇接着说，“后来王仁贵
把我拉开了，并踢了（郑一平）一脚。”

黄书勇说，他被老乡拉开后就想骑车离开
现场，但半路折回，去向物业公司经理报告。期
间，他还用手机报警。

杨某是这起事件的一个主要证
人，是死者郑一平的朋友。杨某在证
言中说：当天中午，他们一起喝了半
斤杨梅酒。吃饭时，郑接了个电话，
先走了。

在小区门口，郑一平想把自行
车在门口停2个小时，遭到保安的
拒绝。之后，两人发生冲突。“光膀
子”（黄书勇）就打了郑一拳，又向
腹部踢了一脚，郑被打倒在地。郑

起身后，一个穿白衣服的男人（王
仁贵）过去帮“光膀子”，并踢了一
脚，于是郑第二次倒地，后再也没
有起来。

除此之外，黄书勇的同事张某
以及其他两个公诉方的证人均在证
言中说，郑一平第一次被黄书勇打
倒在地起身后，王仁贵上去踢了郑
一脚，使得郑第二次倒地，而后黄又
补上一脚……

法庭调查中，整个事件的详细
经过和细节是争议的焦点，但事实
只能有一个。审理过程中，检察院
当庭播放了事发当天的一份监控
录像。

这段两三分钟长的录像场景中
有树木遮挡，虽不能看真切，但依然
可以看清首先动手推人的是“光膀
子”。此后，一名白衣服男子加入，踢

了被害人一脚，被害人倒地。
视频之外，双方都没有争议的

是，无论是被告人黄书勇、王仁贵，
还是被害人郑一平，事发前均喝了
酒，而且喝得都不少。黄书勇还承
认，酒后自己一度手抖得连写字都
无法写。

就这样，几个酒气冲天的人酿
成了这起命案。

目击证人：

“光膀子”和“白衣服”一起打

视频录像：

还原事发经过

■

两大争议焦点：

黄书勇有无自首？
黄书勇在庭上说，自己在离开现场的途中用手机报警，并返回公司，向领导说明情况。这一节事实立即遭到了公诉人的质疑。公诉

人说，从第一次在警局接受讯问到庭审前，黄从未交代过自己报警过。
审判长当庭询问黄书勇的手机号码，黄称自己的手机号为“150”开头，而此前黄在笔录中唯一一次提到的手机号码却是“186”开头。
黄到底有无报警？黄是否在说谎？法庭决定庭后将向警方调取证据。

■

两大争议焦点：


